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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海南天耀灏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
身份证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60000MA5TKWAU87
联系地址：定安县定城镇潭黎村
联系电话：13368974333
乙方（买受人）：
身份证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联系地址：
联系电话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甲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基础上，就定安潭黎圣女果买卖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 标的物信息
品种：定安潭黎圣女果
数量（公斤）：10万公斤
单价（元/公斤）：随行就市
总金额（大写）：人民币   元整（小写：     元）。
第二条 质量要求
圣女果应符合国家相关农产品质量标准，果实新鲜，成熟度适中，无病虫害、无腐烂、无严重机械损伤。  
第三条 交付与验收
1. 交付时间： 年 月 日。
2. 交付地点： 。
3. 运输方式及费用承担： 。
4. 验收：乙方应在交付时当场验收，对品种、数量、质量进行确认。如有异议，应当场提出。
第四条 价款支付
1. 本合同签订后3日内，乙方向甲方支付定金人民币   元（不超过总价20%）。
2. 验收合格后2日内，乙方一次性付清剩余价款。
第五条 违约责任
1. 甲方交付的圣女果不符合约定质量的，乙方有权要求减少价款、更换或退货。
2. 任何一方逾期履行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逾期部分价款3%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。
3. 甲方不能按时交付或乙方无正当理由拒收的，应承担违约责任。
第六条 免责条款
因不可抗力（如自然灾害、重大疫情、政策变化等）导致合同无法履行，受影响方应及时通知对方，并提供证明，可免除相应违约责任。
第七条 争议解决
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八条 其他
1.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2. 未尽事宜，可签订补充协议。

甲方（签字/盖章）：
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日期： 年 月 日

乙方（签字/盖章）：
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日期： 年 月 日
